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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报

□□ 黄日勇

广西壮语文发展60年回顾与展望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
要基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我国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造就了中华民族
文化的多样性，是中国文字史不可
或缺的重要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促进少数民
族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帮助一些少
数民族改进或创制文字，壮族被列
入其中。

一、党中央、国务院和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高度重
视壮语文工作

1949年 9月 29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
具有宪法性质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
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
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
1952年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袁家骅教授等专家来到广西，参加
指导壮文的创制和推行使用工作。
1954年 7月 23日成立桂西壮族自治
区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 （1957
年 3 月升格为广西省壮文工作委员
会），时任桂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覃应
机任主任委员。经多方共同努力，
1955年下半年终于创制出以拉丁字
母为字母符号的 《壮族文字方案》
（草案）。该方案经试验推行并反复
研究修改后上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
转报国务院审批。 1956 年 3 月 19
日，为培养壮语文师资和壮族干
部，成立了桂西壮文学校（1958年3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更名为广
西壮文学校），时任桂西壮族自治州
州长覃应机兼任校长。1957年 11月
29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
务院全体会议第 63 次会议批准了

《壮文方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创制并
通过的第一种少数民族文字，壮族
人民结束了只有语言而没有统一文
字的历史。1958年3月5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成立，广西省壮文工作委
员会易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务院于 1958
年4月4日任命时任自治区副主席的
覃应机兼任主任。全区干部群众当
时学用壮语文蔚然成风，后因十年

“文革”浩劫，壮语文的推行使用工
作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1980年 6月 25日，自治区党委
决定恢复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在全区逐步恢复推行
使用壮语文。1982年2月2日，国家
民 委 批 准 了 《壮 文 方 案》（修 订
案）。1982年3月13日，自治区人民
政府公布和推行《壮文方案》（修订
案）。从 1982 年秋季起中央民族学
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壮文学校
开始招录培养国民教育的壮语文专
业大中专学生。1988年 10月 17日，
为加强对壮语文推行使用工作的领
导，自治区党委政府成立由时任自
治区政府主席韦纯束为主任委员、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陶爱英和自治区
政府副主席李振潜等3位同志为副主
任委员、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梁成业
和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声震等 11位
同志为委员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文
指导委员会，负责决策、部署、指
导、协调、解决壮语文推行使用工
作中的重大问题。在历次逢十周年
纪念国务院颁布 《壮文方案》 活动
中，韦纯束、张声震、李振潜、陈
武等自治区领导先后到会作重要报
告，广大干部群众和壮语文工作者
受到了极大鼓舞。

二、壮语文发展过程中取得
的主要成就

60年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

领导下，壮语文推行使用工作在困
难中起步，在曲折中前行，在改革
中奋进，逐步走出了一条壮汉双语
和谐发展之路：

（一） 明确了壮语文在广西经济
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律和历史
地位。国务院、国家民委、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批准和颁布
了《壮文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壮文是人民
币上4种少数民族文字之一；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曾经开设壮语广播；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相关文
件，规定广西各级地方国家机关等
部门的公章和门牌均要镌刻或书写
壮汉两种文字。

（二） 建立健全了推行使用壮语
文工作机构。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
壮文指导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工作委员会、教育厅推行壮语文
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管理、指
导壮语文工作事务；成立中央民族
语文翻译局壮文翻译室，专门负责
翻译重要领袖著作、党和国家重要
政策文件；设立广西民族报、三月
三杂志社、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
民族语文印刷厂，负责壮语文图
书、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和印刷。

（三） 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壮语文
教育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壮汉兼
通人才。自 1981年开展壮语文进校
工作以来，广西壮族地区部分幼儿
园、小学、初中积极稳妥推行壮汉
双语教学，普通高中开设壮语文选
修课程，广西壮文学校、广西师范
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大
学设置壮语文或壮汉双语专业，逐
步建立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
阶段教育、高等阶段教育等不同层
次的壮语文教育教学体系，培养了
一大批壮汉兼通、德才兼备的优秀
教师、领导干部和壮语文工作队伍。

（四） 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壮语文
发展的政策文件，为发展壮语文事
业奠定了基础。从 1983年到 2016年
自治区政府印发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文件：《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语
委、民委、教育局关于在马山等二
十二个县部分小学使用壮文教学试
点和农村使用壮文扫盲的报告》《自
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国家行政
机关所挂牌子同时使用壮汉两种文
字及有关问题的通知》《自治区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区少数民族
教育工作的通知》《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族语言文字工
作的通知》《壮语文课程标准 （试
行）》 等。出台这些政策文件为壮
语文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
了基础。

（五） 学校教育、翻译、出版、
古籍整理等领域成果丰硕。截至
2017 年 2 月底，我区实施壮汉双语
教育教学的县 （市、区） 有 35 个，
壮汉双语学校 214所 （其中小学 181
所、初中29所、高中4所），现在校
学生人数约 10万人。1982年起经广
西壮文学校、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院校培
养的中等和高等壮文专业人才近1万
人，小学到初中在校接受正规壮语
文教育的学生合计超过100万人（含
大学毕业后到广西壮文学校专修壮
文 3个月的学生）。中央民族语文翻
译局壮文翻译室先后参加了党的十
三大至十八大以及六届五次全国人
大、全国政协会议以来的历届历次
会议的文件翻译和同声传译工作，
先后翻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邓
小平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司法解释》
《资本论》等领袖经典和党的重要文
献的壮文版本；自治区民语委编辑
出版了 《壮汉词典》《壮汉英词典》
等工具书；广西民族出版社 60年来

出版壮文类教材、词典、图书近
6000种；《广西民族报》壮文版（周
报） 近 60年来共编辑出版发行 3262
期约 1360 万份；《三月三》 壮文版
（双月刊） 30年来一共编辑出版发行
190 期 70 万份；广西古籍办编辑整
理出版了《古壮字字典》《布洛陀经
诗译注》《壮族民歌古籍集成·情歌
（一） 嘹歌》《壮族麽经影印译注
（1-8卷）》等一大批书籍。

（六） 充分发挥壮语文独特优
势，社会综合效益显著。促使大批
壮族群众脱盲；帮助壮族群众及时
了解和掌握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
策，并确保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大
量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传
承和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和干
群关系，助力打造全区平等团结互
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壮族群众广泛
的民族认同感和强烈的国家归属感
以及道义责任担当，确保了广西长
期稳定与祖国南疆边境安宁。

三、壮语文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文指导
委员会名存而实不在。1988年成立
的壮文指导委员会，历经两届并召
开过两次壮语文工作会议，对壮语
文的推广使用工作起到决策引领作
用。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该指导委
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
员等先后离休离世，壮文指导委员
会的作用已经严重弱化，该指导委
员会事实已名存而实不在。

（二） 部分领导干部对推行使用
壮语文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偏
差，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工作大局
的掌握能力和认识水平有待提高。

（三） 一些职能管理部门的领导
班子配备不尽合理。各级组织部门
在配备壮语文工作职能管理部门领
导班子岗位时，除考虑德能勤绩廉
硬性条件之外，还应考虑到民族和
专业等方面因素，做到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以推动壮语文事业得到
健康发展。现在有的职能管理部门
厅级领导岗位全部都是汉族，市县
（区） 民语委 （办） 领导更换较为频
繁，有的市县 （区） 民语委 （办）
没有一个壮语文专业工作人员。

（四） 民语委系统工作部门项目
经费预算没有保障。自治区民语委
本级年度部门预算的工作经费长时
间维持在较低水平，从 20世纪 80年
代恢复推行使用壮语文至今，每年
项目经费预算均在 250-500 万元左
右，各项工作经费开支捉襟见肘；
市县 （区） 民语委 （办） 工作经费
预算更加有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民语委系统工作顺利开展。

（五） 全区壮语文专业人才流失
严重、队伍老化、后继乏人。从 20
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培养的大中专壮
语文专业人才有近1万人之众，但由
于各方面原因，改行或不从事壮语
文工作的人很多，继续从事壮语文
研究教育教学及管理工作的人数有
限，而且队伍逐渐老化，年龄大多
都在 40岁以上。自 1999年全国大中
专招生并轨之后，普通高校招收壮
语文专业学生名额逐年减少，广西
壮文学校招生停滞、发展停摆、举
步维艰。近 20年没有培养足够的壮
语文专业新生力量，导致壮语文专
业人才队伍出现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的局面，令人十分担忧。

（六） 壮语及其承载的壮族文化
逐渐进入濒危境地，面临断代危
险。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强力
推行，学校教育、广播影视、报纸
杂志、网络信息等社会各领域广泛
应用，现在壮族聚居区相当一部分
壮族子女从小就不说母语而改讲国
家通用语言，并倒逼祖辈父辈与孙

子辈交流时放弃母语改讲普通话。
母语断代将加速少数民族语言消亡。

（七） 壮语文推行工作发展缓
慢，社会应用领域狭小。壮语文推
行使用工作历经 60年风风雨雨，取
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说发展缓
慢，甚至局部还出现倒退现象；“文
革”结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恢
复了西藏、新疆、内蒙古等自治区
主要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但广西壮
族自治区壮语广播没有得以恢复；
由自治区民语委支持广西电视台、
广西电台举办的壮语节目量少时短
播出时段不合理；政务大厅、机
场、车站等公共服务机构或场所没
有提供壮语服务，远远不能满足广
大群众的需要。

（八） 壮语文工作政策法规有待
完善。国家、自治区层面至今还没
有制定和出台壮语文工作方面的专
门法律法规，原有的政策性文件部
分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已
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制定修
改完善壮语文工作相关政策法规刻
不容缓。

四、几点意见和建议
推行使用壮语文，是 《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赋予壮族人民
的权利，是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对壮族人民的高度重视
和深切关怀，是党和国家民族平等
政策的重要体现。做好壮语文推行
使用工作，对更好保护传承弘扬广
西主体民族文化，把广西建设成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建议做好以下工作：

（一） 建立健全壮语文推行使用
工作保障机制。首先，加强组织领
导。恢复并继续发挥广西壮族自治
区壮文指导委员会作用，理顺职能
部门关系，进一步加强对壮语文推
行使用工作的领导。建议继续由自
治区领导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文
指导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委
员若干名可由统战部、发改委、财
政厅、教育厅、民宗委、文化厅、
民语委、新闻出版广电局等部门主
要领导担任，继续从高层部署、指
导、协调、解决壮语文推行使用工
作重大问题；各级教育、民语委
（办） 等职能部门应配齐壮语文专业
人才。其次，加紧宣传教育。要在
进一步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和《国家民委 中央组织部 中
央统战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 国家公务员局关于推进民族地区
干部双语学习工作的意见》 等关于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律法规
和文件的基础上，通过多渠道、全
方位、深层次地广泛宣传教育，使
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在我区推行使
用壮语文工作的重要意义。第三，
加大经费投入。现在自治区教育厅
部门预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专项经
费是 1200万元、自治区民语委部门
预算民族语文工作经费500万元，这
些经费安排到相关项目和全区各地
壮汉双语学校或教学点是十分有限
的。因此，要逐年提高壮语文工作
专项经费，尤其要确保各级教育、
民语委工作部门专项经费足额到
位，保证壮语文推行使用相关工作
得以顺利开展。

（二） 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党和国
家语言文字政策。一方面，推广普
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政策，我们应该不折不扣
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党和国家关
于尊重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
语言文字的政策也应得到贯彻落
实。不应厚此薄彼，二者不能偏
废。因此，要营造各民族互相学习

语言文字的良好氛围，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鼓励壮族干部群众学生在学
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同时讲好自己的
母语，大力提倡不同民族之间互相
学习对方语言文字，达到壮汉双语
兼通，使壮语文和汉语文在不同的
领域和范围内相得益彰、协调发
展、发挥各自优势。对民间自发开
展的壮语春晚、壮语歌曲和壮族山
歌网络推介等要给予关注支持。教
育部门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切
实提高各级学校壮汉双语教育教学
质量。

（三） 制定出台特殊扶持政策，
加大壮语文人才培养力度，保障推
行使用壮语文工作可持续发展。推
行使用壮语文工作是民族公益事
业，不能完全依赖市场配置资源，
不能与其他行业一视同仁搞一刀
切。建议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出台
壮语文招生、就业、教育、教学、
研究、出版等方面特殊扶持政策和
激励机制，以壮大和稳定壮语文工
作队伍，不断推动该项事业进步发
展。比如在学校教育和就业方面，
普通高校在招录壮语文专业时应增
加招生指标、降低录取分数线、减
免学杂费、给予生活补助；在基层
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民语
机构人员配备等方面设置专业等刚
性条件；大力支持广西壮文学校、
广西民族中等专业学校入驻南宁教
育园区，并采取有效的扶持措施，
促使其健康持续发展。

（四） 拓宽壮语文应用领域。壮
语文应该进入壮族聚居区文化、教
育、广播、影视等各个领域。研究
探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恢复壮语广
播的可行性方案；广西电视台和广
西电台应逐渐增加壮语节目和播出
时间，合理安排播出时段，并研究
设立壮语电视频道、壮语广播专门
频率；设立并办好壮文官网；在机
场、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或交通
工具增加壮语播报服务；定期举办
壮语歌曲、壮族山歌和壮文作品创
作征集大赛。不断拓展壮语文社会
应用领域，推动壮族文化繁荣发展。

（五） 将《广西民族教育发展促
进条例》 和 《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工作条例》列入 2017年自治区人
大立法计划，进一步完善推行使用
壮语文工作的政策和法规。自治区
教育厅、民宗委、民语委已完成这
两个条例的起草和论证工作，并已
送达自治区法制办，自治区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也呼吁在自治区成立
60周年大庆之前完成这两个条例的
立法程序。自治区人民政府 8月 29
日常务会议已经研究通过了 《广西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草
案）》，自治区人大目前正在征求各
部门意见。我们应该继续关注和支
持这两个 《条例》 的立法工作，进
一步推动壮语文工作的法治化。

（六） 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民委
“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
划》，逐级打造双语和谐示范村屯
（乡镇、市县），促进建设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区。结合实际情况，
制定我区贯彻落实 《国家民委“十
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
划》 具体实施方案，促进我区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民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是民族
文化多样性的前提和基础，保护少
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具有重大
历史意义。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遏
制少数民族语言逐渐消失的进程。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壮语文承载和记载着壮族人民
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中华民
族的大家庭里，我国少数民族人口
最多的壮族及其文化应该绽放出更
加绚丽的光彩。


